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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价项目概况

灵宝市公安局辅警经费项目根据《河南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

人员管理办法》（豫公通〔2016〕271 号）、《河南省公安机

关警务辅助人员层级和薪酬管理办法》和《河南省警务辅助人员

条例》要求，结合灵宝市实际情况，灵宝市政府牵头，编委、人

社、财政、公安等部门协作配合，共同完成辅警员额核定、审核

确认、经费核算与保障等工作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制定

《灵宝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主要对适用范

围与要求、身份性质和岗位职责、现有辅警岗位人员清理整顿和

审核确认、人员招聘、人员管理与考核、层级晋升、岗位待遇与

权益保障等内容作了规定，形成工作规范。保证辅警的工资、社

保及必要的服装、培训等经费的支出，保障公安机关各项工作职

责的顺利完成，为全市创新社会治理、维护社会稳定、提高行政

效能、缓解警力不足具有重要意义。

灵宝市公安局辅警经费项目共安排财政资金 2366.40 万元，

当年预算批复项目资金 2366.40 万元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

灵宝市公安局辅警经费项目应到位资金 2366.40 万元，实际到位

1758.70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 74.32%，发放使用金额 1758.70 万元，

预算执行率 100%。

二、评价原则与评级方法

本次评价主要基于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与灵宝市财政局《灵宝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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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中的指标体系及要求，

遵循科学规范、公开公正、绩效相关的评价原则，采用因素分析

法、公众评判法等评价方法，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、不同

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，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和实施

效益的内外因素，再结合专家评价意见以及公众调查结果，对财

政资金的决策、过程、产出和效益做出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
三、评价结论

（一）综合评价情况

灵宝市公安局辅警经费项目目标得到基本实现。2022 年市

财政局将公安局的辅警经费 2366.40 万元纳入财政专项预算，主

要用于公安局 493 名辅警的工资、社保及必要的服装、培训等经

费的支出，实际仅拨付 2022 年 1-9 月份 1758.70 万元，2022 年

10-12 月份辅警工资延迟至 2023 年 1 月份发放，其中符合文件规

定开支范围的共计 1643.74 万元，占总支出 93.46%，全年人均

33159 元，其他不符合开支范围的支出共计 114.96 万元，占总支

出 6.54%。该项目的实施，基本保障了公安机关各项工作职责的

顺利完成，为全市社会大局稳定作出了必要的贡献。

（二）评价结论

根据既定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，经资料分析及现场核查，评

价小组对“灵宝市公安局辅警经费项目”的决策、过程、产出和

效益进行了全面评价。评定灵宝市公安局辅警经费项目得分为

74.97 分，绩效评价等级为“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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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项目预算执行未完成，辅警工资发放延迟

灵宝市公安局辅警经费项目 2022 年预算金额 2366.40 万元，

实际拨付 1758.70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74.32%；辅警经费仅拨付

2022 年 1-9 月份，2022 年 10-12 月份辅警工资延迟至 2023 年 1

月份发放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使用不规范

根据项目单位提供资料，2022 年辅警经费全年支出 1758.70

万元，其中工资、社保、住房公积金、服装及培训费、工会经费

符合文件规定开支范围的共计 1643.74 万元，占总支出 93.46%，

全年人均 33159 元；其他不符合开支范围的支出共计 114.96 万

元，占总支出 6.54%，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1）公安局临时工劳务费 61.23 万元；

（2）各所及卡点经费支出 39.31 万元；

（3）正式干警与辅警共同费用包括信访科差旅费 10.75 万

元，政治处办公费 0.59 万元；

（4）刑警大队鉴定费 1.50 万元；

（5）交警大队伙食费 0.99 万元；

（6）公安局警校实习生生活补贴 0.60 万元。

从以上分类分析，超范围开支主要原因有：一是列支较为随

意，如临时工劳务费、刑警大队鉴定费、实习生补贴等；二是正

式干警与辅警共同工作发生的公共费用，如差旅费、办公费、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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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厨师费等，没有合理的划分原则，挤占现象较为明显。

（三）管理制度不健全，专项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管

根据项目单位的提供资料，项目单位已制定有《灵宝市公安

局辅警管理考核办法》（试行）、《灵宝市公安局辅警教育训练制

度》《灵宝市公安局辅警解聘退出九条规定》《灵宝市公安局警务

辅助人员着装规定》，但是缺少辅警经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

以及辅警服装配发（如服装配发时间、配发标准，配发周期、配

发方式）等相关规定，致使辅警经费使用随意，列支类目繁多。

（四）绩效目标指标设置与实际工作内容不具有相关性

根据项目单位绩效目标申报表，三级指标“满意度指标”设

置为“受益群众满意度”，未根据本项目实际受益人“辅警人员”

进行设置。

（五）辅警满意度较低

评价组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到灵宝市公安局实地调研，在市

区三个派出所及街头，现场发放无记名受益辅警满意度问卷调查

表，辅警满意度仅有 40%。

五、整改建议

（一）强化预算执行，按时支付辅警经费

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刚性执行年初财政批复的预算，严格按照

批复的预算项目、分类科目和金额执行支出预算，加强预算执行

情况的调度和监管，确保工资、社保等基本人员生活开支项目“应

拨尽拨”有效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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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善管理制度，确保专款专用

1.建议项目单位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规定，制定辅警经费专项

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，明确资金开支范围，主要领导及相关职能部

门要认真学习，严肃执行，从根本上杜绝与辅警开支无关的费用

在辅警经费项目列支。

2.建议项目单位尽快专题讨论，明确辅警人员的差旅费、食

堂用餐的厨师费以及正式干警与辅警共同工作而产生的公共费

用，如何划分与承担等，谨防项目单位对这些费用人为干预、随

意列支而导致出现挤占等现象。

（三）加强绩效管理，实现经费效益

建议项目单位认真学习绩效管理相关的文件，充分发挥绩效

管理的导向作用，与实际工作内容相结合，充分讨论，科学合理

设置绩效目标各级指标，并适时开展中期绩效监控与项目自评，

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做到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，确保财

政资金有效利用。

（四）提高辅警管理水平，充分发挥辅警作用

辅警作为我国警察队伍中的一员，在打击犯罪、维护社会稳

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，辅警对于薪酬待遇、级职晋升的态度，

直接影响到辅警个人工作状态，建议项目单位：

1.加强宣传，增强主人翁意识感

在辅警经费的使用方面加强宣传，要让每一个辅警充分了解

国家省市的相关政策规定，国家给予辅警的定位和重视程度，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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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在我国警察系统的重要地位，切实增强辅警人员主人翁意识，

以提升辅警的责任感、归属感，让每一个辅警发自内心地爱上辅

警这个岗位，安心在这个岗位工作，保证辅警岗位的稳定性。

2.注重绩效，激发辅警工作热情

项目单位要给予辅警工作充分地肯定和尊重，进一步加强辅

警人员队伍管理，强化各项考核制度执行落实，确保绩效考核取

得实效，按照辅警年度考核情况实行差额工资发放及奖励制度，

让管理有实质性抓手，正确引导，激励辅警奋发上进，练好本领，

公平公正开展竞争，早日晋升拿到更高的薪酬，实现个人价值。

3.建立监督机制，优化管理手段

项目单位在使用辅警经费时，建立经费监督机制，实行公开

制度，定期公布辅警经费使用明细，接受每一名干警与辅警的监

督，让每一个辅警了解每一笔经费的使用用途和方向，提高辅警

对整个工作满意度，充分发挥辅警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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